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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01         证券简称： 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2014-139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

时）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

会议议案，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任向东先生主持。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712 号)，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已经于 2014 年 9 月实施完毕。根据发行情况，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合

计发行人民币普通 A 股 492,50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公司股份

总数由 1,082,478,384 股增加至 1,574,978,384 股，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574,978,384 元。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鉴于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公司修改了《章程》相应条款。具体修改内容为： 

（1）原章程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8247.8384 万元。 

修改为：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7497.8384 万元。 

（2）原章程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08247.8384 万股，均为普通股。 

修改为：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57497.8384 万股，均为普通股。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章

程>等事项的工商变更及备案事宜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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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王晖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章程>等事项的工商变

更及备案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

议案》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此次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已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97,239.38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承诺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截止2014年8月31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罗马尼亚光伏电站项目 198,182.8            73,788.12    

 年产2,016吨多晶硅锭、8,000万片多晶

硅片扩建项目 
61,096.8 23,451.26 

合计 259,279.60 97,239.38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 97,239.38 万元置换上述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 510431 号

《关于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对公司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事项予以确认。 

公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 议 案 详 见 2014 年 9 月 16 日 刊 登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4-140。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太仓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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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拟分别以现金出资 1.5亿元人民币，对公司全

资子公司太仓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增资 3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约 4880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绥化海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上海）有限公司计划在绥化市独资设立绥化海龙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 100 万

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节能产品及

系统的集成和销售；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务业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

为准）。 

本 议 案 详 见 2014 年 9 月 16 日 刊 登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4-141。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山东龙口鑫盛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上海）有限公司与海润光伏有限公司计划在烟台

市合资设立山东龙口鑫盛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

和运营管理；节能产品及系统的集成和销售；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务业务（具体

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本 议 案 详 见 2014 年 9 月 16 日 刊 登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4-141。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开远奥特斯维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上海）有限公司和太仓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计划

在云南省开远市合资设立开远奥特斯维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

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太阳能电站项目投资、

开发、销售及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本 议 案 详 见 2014 年 9 月 16 日 刊 登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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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4-141。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岱山慧泽光电发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上海）有限公司计划在舟山市独资设立岱山慧泽

光电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

人民币。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节能产品及系

统的集成和销售；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务业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

准）。 

本 议 案 详 见 2014 年 9 月 16 日 刊 登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4-141。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白山市润鑫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上海）有限公司与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

司计划在白山市合资设立白山市润鑫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

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

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节能产品及系统的集成和销售；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务业

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本 议 案 详 见 2014 年 9 月 16 日 刊 登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4-141。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赤城光耀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上海）有限公司与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

司计划在张家口市合资设立赤城光耀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

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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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节能产品及系统的集成和销售；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务

业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本 议 案 详 见 2014 年 9 月 16 日 刊 登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4-141。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股东YANG HUAIJIN(杨怀进)借款的议案》，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要，公司拟向股东 YANG HUAIJIN(杨怀进)

先生借款（最高借款余额不超过 3.5 亿元人民币额度内），借款利率按双方协商

确定。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 2年内，公司及子公司可在上述额

度范围内，分期、分批向贷款人借款，并签署相应的借款合同。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吴益善、张正、YANG HUAI JIN、李延人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4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 议 案 详 见 2014 年 9 月 16 日 刊 登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为临 2014-142。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9 月 15 日 


